
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52、56地號（T3、T4街廓內）」及
「新洲美段87地號（T12街廓內）」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

招商座談會
一、 時間：113年 6月 20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4時
二、 地點：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4樓會議室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 11弄 2號 4樓）
三、 議程：

時間 議程

14:00~14:30
（30分鐘）

貴賓報到及領取資料

14:30~14:35
（5分鐘）

座談會引言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黃群總隊長

14:35~15:00
（25分鐘）

招商文件重點說明
報告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黃致青科長

15:00~15:50
（50分鐘）

綜合座談及意見交流

15:50~16:00
（10分鐘）

主席總結

16:00 座談會結束



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52、56地號（T3、T4街廓內）」及
「新洲美段87地號（T12街廓內）」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

招商座談會報名回條

公司/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一、 請於報名截止日 113月 6月 19日（三）17：00前，以傳真

或電子郵件回覆預約，並告知參加人數，俾利場地座位安

排與資料準備。

二、 如對本案有任何問題及建議，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以電子郵

件告知，以利先行準備相關資料及說明，並於說明會現場

答覆說明。

三、 報名洽詢：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陳先生

電話：(02)8780-7056轉 108傳真：(02)8780-3257

E-mail：gz_11045@gov.taipei



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52、56地號（T3、T4街廓內）」及
「新洲美段87地號（T12街廓內）」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

基本資料說明

壹、計畫範圍

本案招商標的為本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範圍內北投區
「軟橋段52及 56地號（T3、T4街廓內）」及「新洲美段 87地
號（T12 街廓內）」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土地使用現況除軟橋
段56地號土地暫時提供新工處作工務所使用外其餘皆為空地。

貳、基地資料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基地面積
(㎡)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權屬

(管理機關)

北投

軟橋

52 2,500.02

科技產業

專用區
50% 3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土地開發

總隊)

56 4,801.80

新洲美 87 6,536.27

   

參、辦理依據

本府依據「土地徵收條列」第 44條及「臺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
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第 2條之規定，由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土地開發總隊將臺北市北投區軟橋段 52及 56 地號土地合併
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公開招商，新洲美段 87地號土地則



單獨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公開招商。

肆、地上權之存續期間

地上權存續期間為50年，起迄日以土地登記簿記載為準。

伍、土地用途及使用限制

一、得標人於本基地興建之建物應依建築法、都市計畫法、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本基地所屬都市計畫書圖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得標人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就本
基地及建物之使用，應符合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及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及所屬都市計畫書
圖規定。

二、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5年內取得全部建物使用執照。必要
時申請本府同意後延長2年，申請延長次數以1次為限。

三、不得於本基地開發經營住宅。

四、不得以本基地申請容積移出。

五、本基地興建之建物，應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規定，於面臨計
畫道路側儘量配置支援性服務業，且同一基地內作支援性服
務業使用之樓地板面積，合計不得超過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30%。

六、應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規定提出「智慧科技運用計畫」（如：
智慧電網、智慧三表、儲能設備、能源管理系統、節水節電、
智慧服務等）。

七、本基地所興建之建物，應於使用執照核發翌日起 2年內取得
綠建築銀級（以上）標章及智慧建築銀級（以上）標章。

八、得標人於本基地興建之建物，如有空間出租（按：4,630 平
方公尺以上）之需求時，應優先以書面通知國科會詢問是否
承租，並將結果以書面通知本府。（限軟橋段 52 及 56 地
號）

※本資料僅供初步評估參考，實際資訊仍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